
富阳办公楼安全鉴定报告收费标准

产品名称 富阳办公楼安全鉴定报告收费标准

公司名称 浙江中赫工程检测有限公司

价格 3.60/平方

规格参数 业务1:房屋灾后检测
业务2:房屋鉴定中心

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同协路28号7幢703室（注册
地址）

联系电话  13588140321

产品详情

对改变房屋结构的情况应进行抗震鉴定。综合评估房屋结构和使用功能改变的安全性和可行性，提出检
测和评估结论，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和建议。当房屋结构和使用功能改变为局部改变，对整幢房屋的
受力状态未造成影响时，其房屋安全鉴定检测可不进行抗震鉴定。

欢迎咨询 盛经理

作为富阳可承接此地区检测鉴定机构公司，公司专注涵盖富阳房屋安全鉴定、富阳建设工程质量检测、
工商注册与年审房屋安全鉴定、富阳施工周边房屋安全鉴定与证据保存、富阳危房鉴定与应急抢险、富
阳灾后房屋结构安全检测、富阳筑物建造年代鉴定、房屋（校舍）抗震构造检查与抗震性鉴定、
旧房改造与加装电梯可行性研究、民用建筑及工业厂房加层可行性研究、
房屋修缮技术与造价评估、加固补强及司法仲裁委托鉴定等工程建设领域。

--- 我们承接江浙沪所有市级、乡镇地区建筑物安全检测鉴定、加固施工、加固设计---

浙江建筑检测鉴定加固有限公司拥有新式、齐的房屋检测仪器和检测专用设备以及钢筋、混凝土、水泥
、基桩等多个配套的检测实验室，从事住宅、商场、别墅、写字楼等各类民用建筑和工业厂房检测，受
影响建筑物的安全性评估以及灾后检测等，具有第三方公正性的承诺和措施，能够、公正地进行各项房
屋检测评估及相关技术服务，具体业务范围包括：房屋完损状况、安全、损坏趋势、结构和使用功能改
变、抗震能力检测以及综合检测和其它类型房屋鉴定检测等。我们奉行“以质量立足，靠服务取胜”的
经营理念，坚持“科学、公正、准确、满意”的质量方针，为房屋的质量和安全竭诚工作。

厂房安全鉴定检测对象



1.在施工场地周边的厂房，为了辨别其在施工前后的安全性、判断受损程度、分析受损原因，在施工前
后需要对厂房进行安全性鉴定

2.临时性厂房需要延长使用期的时候，需要对厂房的安全性进行鉴定，为后续使用年限提供建议

3.厂房达到一定的使用年限，有老化迹象，例如:主体结构出现裂缝、倾斜等异常迹象，危及房屋安全，
需要对厂房的安全性进行鉴定。

4.厂房改变使用功能，明显增加负荷，有可能危及安全，需要

对厂房的安全性进行鉴定

5.发生过自然灾害(如水灾、火灾、台风、地震)，影响厂房正常使用，需要对厂房的安全性进行鉴定

6.危及厂房安全、正常使用的其他情形

厂房安全鉴定检测内容

1.调查房屋建造信息资料。包括：查阅工程地质勘察报告、设计图纸、施工记录、工程竣工验收资料，
以及能反映房屋建造情况的其他有关资料信息

2.调查房屋的历史沿革。包括：使用情况、检查检测、维修、加固、改造、用途变更、使用

3.检查核对房屋实体与图纸(文字)资料记载的一致性

4.检查房屋的结构布置和构造连接及结构体系

5.检查测量房屋的倾斜和不均匀沉降

6.调查房屋现状。包括：建筑的实际状况、使用情况、内处环境，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

7.调查房屋今后使用要求。包括：房屋的目标使用期限、使用条件、内处环境作用等

8.抽样或全数检查测量承重结构或构件的裂缝、位移、变形或腐蚀、老化等其他损伤。采用文字、图纸
、照片或录像等方法，记录房屋主体结构和承重构件损坏部位、范围和程度及损伤性质

9.根据结构承重能力验算的需要，抽样检查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

10.必要时可检测结构上的荷载和作用

11.必要时应补充勘察工程地质情况

12.必要时可通过荷载试验检验结构或构件的实际承载性能

13.当有较大动荷载时应测试结构或构件的动力反映和动力性能

厂房检测主要内容：房屋建筑、改扩建和使用情况等历史资料;建筑轴线、结构构件尺寸及房屋建筑布置
图复核;房屋完损状况检测;房屋倾斜检测;房屋相对不均匀沉降检测;提供检测结论及建议。



在爆破施工中，处于《爆破安全规程》要求的爆破地震安全距离内的房屋。地铁、人防工程等地下工程
施工距离施工边缘2倍埋深范围内的房屋。基坑和基础工程施工、爆破施工或者地下工程施工可能危及的
其他房屋。

既有建筑幕墙检测鉴定;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;广告牌及LED屏钢结构支架检测鉴定。要找什么单位房屋
安全鉴定报告书?专门一级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注册资金不少于200万元;

富阳办公楼安全鉴定报告收费标准,

目前房屋建设需求需强制检测的项目包括主体结构的的检测，包括柱、梁和板等，钢筋数量、混凝土的
标号、加起砌块检测，以及竣工之后的房屋空气质量状况检测，铝合金门窗的三性检测等

富阳办公楼安全鉴定报告收费标准`厂房安全检测内容：如何进行安全鉴定？经排查发现楼板为预制多孔
板且同时具备无构造柱、无圈梁和无地梁的三层及以上砖混结构住宅，以及依法应当委托安全鉴定的危
险住宅，乡(镇)人民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住宅所有权人，住宅所有权人应当自收到通知
之日起十日内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。住宅所有权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委托安全鉴定的，乡(
镇)人民、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。经房屋安全鉴定为D级危险住宅的，房
屋安全鉴定报告应当提出采取维修加固或者拆除的处理意见；有发生安全事故现实危险的，应当提出立
即停止使用的意见。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提出立即停止使用意见的，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立即告知委托
人，并报告乡(镇)人民、街道办事处。住宅所有权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收到鉴定报告之日起
五日内委托依法设立的其他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重新鉴定。重新鉴定期间，危险住宅必须停止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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